
資料影片使用



資料影片使用案例

https://www.npf.org.tw/3/3282 「三立228假新聞事件」之評析

https://news.cts.com.tw/cts/politics/200705/200705080222029.html

https://www.npf.org.tw/3/3282
https://news.cts.com.tw/cts/politics/200705/200705080222029.html






資料影片使用準則: 

1.新聞資料片使用，畫面上須清楚標示「FILE」或「日
期」。

2.資料片引用除畫面應標示外，為免觀眾誤解新聞原貌，
必要時應輔以內文或標題說明時空背景。

3.使用資料片中訪問，因與現在時空背景因素不同，須
(1)清楚標示當時受訪日期(年月日)  

(2)文稿清楚交代引用資料片與現今報導的時間關係。

4.使用特定事件資料中訪問，須清楚標示 當事人「時任
職銜」和「受訪日期」。



資料影片使用準則: 

5.一般新聞事件資料片引用在不同事件上，除標示
「 FILE 」，也須註記「非新聞當事人」同時避免容
易辨識，造成當事人被不當誤解。

6.負面新聞使用非當事人之資料影片，應避免使用可
辨識商標或人員畫面，須保護處理。

7.如非公司自產的資料畫面，取得與引用時需注意是
否必須重新取得授權，並於播出時註明出處。

附註: 若有特殊個案，擬專案討論處理。

除外，作業準則或有修正增刪，以公告為準。


